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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，如有任何疑義，請逕向公（發）布機關洽詢。

經濟部令
中華民國103年12月1日

經工字第10303824950號

修正「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」第十五點，並自即日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日止。

附修正「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」第十五點

部　　長　杜紫軍

 

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第十五點修正規定

十五、 中華民國國民、獨資、合夥事業或法人購買合格廠商生產之合格產品，補助金額如下：

(一) 輕型等級電動機車每輛補助新臺幣一萬元。設籍離島國民或租賃業者購買並於離島使用者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
一日起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二萬元；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
一日止，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一萬八千元；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日止，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一
萬六千元。

(二) 小型輕型等級電動機車每輛補助新臺幣七千二百元。設籍離島國民購買並於離島使用者，於一百零三年十月一日起至一
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九千元；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每
輛額外補助新臺幣八千元；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日止，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七千元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　   　補助年度之認定，以申請表上所填具之申請日期為依據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　　   第一項領取離島額外補助之電動機車，須遵守二年內限於離島使用且不得轉讓之規定，違反者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查
核屬實，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其規定廢止其額外補助，並追還已受領之額外補助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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